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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财务状况分析
（１）资产结构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资产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２０２２．０６．３０ ２０２１．１２．３１ 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金额
（万元）

比例
（％）

金额
（万元）

比例
（％）

金额
（万元）

比例
（％）

金额
（万元）

比例
（％）

流动资产 １３０，５９９．１９ ９１．２９ １４６，３７５．７９ ９２．０３ １２８，１１３．６０ ９０．６０ １０６，７８２．９５ ８９．２３

非流动资产 １２，４６７．２７ ８．７１ １２，６８１．６３ ７．９７ １３，２８６．４７ ９．４０ １２，８８２．６７ １０．７７

资产总计 １４３，０６６．４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９，０５７．４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１，４００．０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９，６６５．６２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规模不断扩大，资产规模的快速增长主要源于近年来公司经营性资产的增
加和业务规模的逐年递增。 报告期各期末资产总额分别为１１９，６６５．６２万元、１４１，４００．０７万元、

１５９，０５７．４２万元和１４３，０６６．４６万元，分别比上期末增长５．６９％、１８．１６％、１２．４９％和－１０．０５％。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达到８９．２３％、９０．６０％、９２．０３％和９１．２９％，占

比较高，上述资产结构主要与公司所处行业特点、生产模式和业务模式有关，具体原因如下：
①公司整机产品需待终端客户调试安装验收后确认收入，验收周期和收款周期较长，因此经营

过程中产生的存货与应收账款规模较大；
②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规模不断扩大，盈利水平持续提高，经营性流动资产呈现增长趋势；
③公司主要产品的生产工艺基本相同，同一生产线的相关设备及工人可根据生产计划安排高效

率的在不同产品间转换，同时出于固定设备投入及合理利用资源等方面的考虑，公司将部分非核心
部件及非核心工序通过外部采购和委外加工等方式完成，因此公司固定资产投入相对较少。

（２）负债结构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负债构成情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２２．０６．３０ ２０２１．１２．３１ 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金额
（万元）

比例
（％）

金额
（万元）

比例
（％）

金额
（万元）

比例
（％）

金额
（万元）

比例
（％）

流动负债 ８６，２４３．０２ ９８．７５ １０８，０２３．５３ ９９．０３ １０３，７２６．２１ ９９．２６ ９１，６２６．９３ ９８．４９

非流动负债 １，０９１．７０ １．２５ １，０５３．１７ ０．９７ ７６９．７６ ０．７４ １，４０８．４７ １．５１

负债总计 ８７，３３４．７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９，０７６．７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４，４９５．９７ １００．００ ９３，０３５．４０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各期期末，公司负债总额分别为９３，０３５．４０万元、１０４，４９５．９７万元、１０９，０７６．７１万元和
８７，３３４．７２万元，报告期内公司负债以流动负债为主，各期末公司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９８．４９％、９９．２６％、９９．０３％和９８．７５％。 公司负债规模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而增加。

（３）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偿债能力的主要指标如下：

财务指标 ２０２２．０６．３０
／２０２２年 １－６月

２０２１．１２．３１
／２０２１年度

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２０２０年度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２０１９年度

流动比率（倍） １．５１ １．３６ １．２４ １．１７

速动比率（倍） ０．６０ ０．５８ ０．５５ ０．４５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６２．４５％ ６９．９７％ ７４．６５％ ７９．２２％

资产负债率（合并） ６１．０４％ ６８．５８％ ７３．９０％ ７７．７５％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
元） ７，１０６．９７ １８，８８３．８１ １８，２５７．３８ ７，１０３．１４

利息保障倍数（倍） １，９３６．４０ １，６８３．０３ １，１６２．２７ １，６８７．７１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１．１７、１．２４、１．３６和１．５１， 速动比率分别为０．４５、０．５５、０．５８和
０．６０。 由于公司大部分货款采用先款后货的方式与客户结算，流动负债中预收款项／合同负债的金额
较高，剔除预收款项／合同负债影响后，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流动比率分别为２．５８、２．５４、２．７８和３．４３，速
动比率分别为０．９９、１．１４、１．１９和１．３６。 公司流动性状况良好，短期偿债风险较小。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母公司）分别为７９．２２％、７４．６５％、６９．９７％和６２．４５％，资产负债率
（合并）分别为７７．７５％、７３．９０％、６８．５８％和６１．０４％。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均维持较高水平，
主要系公司各期预收款项的金额较高所致，剔除预收款项影响后，报告期各期末资产负债率（母公
司）分别为３６．１７％、３５．０９％、３３．５０％和２６．９８％，资产负债率（合并）分别为３５．７８％、３６．１９％、３３．７４％和
２７．３９％，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公司长期偿债能力较强。

报告期内， 公司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分别为７，１０３．１４万元、１８，２５７．３８万元、１８，８８３．８１万元
和７，１０６．９７万元，变动的总体趋势与净利润的变动趋势相符。 ２０２０年公司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较上
年增加１１，１５４．２４万元，主要系公司利润总额较上年增长所致。

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利息保障倍数分别为１，６８７．７１倍、１，１６２．２７倍、１，６８３．０３倍和１，９３６．４０万元，
保持较高水平，系公司随着销售规模扩大，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随之增长。 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利息
支出为４．２１万元、１５．７１万元、１１．２２万元和３．６７万元，公司经营现金流充裕，各期有息负债利息支出金额
较小。

（４）资产周转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周转能力的主要指标如下：

财务指标 ２０２２年 １－６月 ２０２１年度 ２０２０年度 ２０１９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５．０８ ６．０９ ６．２５ ５．７１

存货周转率（次／年） １．１０ １．２４ １．２２ １．２８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５．７１次／年、６．２５次／年、６．０９次／年和５．０８次／年。随着销售收入
持续增长，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１年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保持较高水平， 主要系公司执行比较严格的信用政
策，通常情况下，公司与客户签订合同后一般会按合同金额收取１０％－３０％的预付款组织生产，验收后
合计收取９０％－９５％货款，剩余５％－１０％作为质量保证金，在质保期结束后（通常以设备安装调试验收
后的１２个月）收取，公司货款回款情况良好。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周转率分别为１．２８次／年、１．２２次／年、１．２４次／年和１．１０次／年，较为稳定，公司业
务规模不断扩大，主营业务成本的增长幅度和各期末存货规模增长幅度保持一致。

２、盈利能力分析
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１年，公司经营实力和盈利能力不断增强，营业收入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均持续增长。 公司２０２１年营业收入较２０１９年增长了２８，０５６．３９万元，增长２７．９５％；
２０２１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较２０１９年增长了５，６９０．００万元， 增长
６８．３７％。 报告期内，公司的总体盈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２２年１－６月 ２０２１年度 ２０２０年度 ２０１９年度

营业收入 ５７，２１５．５８ １２８，４４２．３９ １１４，１３８．４９ １００，３８６．００

营业成本 ４３，９８０．２６ ９３，０４２．２９ ８０，５００．２３ ７１，７１４．１３

营业利润 ６，１２５．０４ １７，１０５．４４ １６，９２０．４８ ６，２４５．７６

利润总额 ６，２８２．７２ １７，２４１．８２ １６，７３３．３１ ５，８３５．４６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５，６６２．４６ １５，５４９．４０ １４，４８５．８３ ３，１８７．０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４，５２６．６７ １４，０１２．４６ １３，５２７．６８ ８，３２２．４６

３、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２２年１－６月 ２０２１年度 ２０２０年度 ２０１９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３１１．０７ ７，８３８．０５ １４，４７１．１８ ９，６２５．５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８７２．５７ －１１，４４３．５６ －６，９３５．８５ １，４６１．８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６０７．２２ －７８５．１２ －４，３１３．０８ －１１，４５０．８３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３５５．３３ －４，４２０．３０ ３，１７７．４１ －３９６．４５

报告期内，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９，６２５．５０万元、１４，４７１．１８万元、７，８３８．０５万
元和－５，３１１．０７万元，２０２０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增加４，８４５．６８万元， 主要系随着公
司销售规模增加，销售回款增加。 ２０２１年公司的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减少，主要系：（１）
公司因在手订单规模增大、备货量增加导致支付货款相应增多；（２）公司上半年整体上调了员工的薪
资水平，增加了员工薪资的支出。 ２０２２年１－６月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为－５，３１１．０７万元，系当期
为备货支付的货款高于收到的销售货款。

公司重视资金管理，通过加强客户信用管理和货款回收业绩考核，保障了公司销售回款质量，报
告期内，公司销售收现比分别为１１４．７８％、１１３．７５％、１１０．９７％和９３．１１％，均维持在９０％以上，公司销售
回款情况良好。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１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占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２２３．２４％、
９８．９９％和５０．４１％，经营活动创造现金能力较强，公司利润有良好的现金流支撑，盈利质量较高。 ２０１９
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占净利润的比例较高，主要系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导致当年
净利润较上年下降４６．２３％，下降幅度高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下降的幅度２７．３８％。

（五）股利分配政策和历年股利分配情况
１、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制定的股利分配政策如下：
（１）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１０％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

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５０％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

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本章程规定不

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

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２）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增为公司注册资本。但是其中

资本公积金不得用于弥补公司亏损。
法定公积金转为股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不得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２５％。
（３）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两个月内完成

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２、最近三年股利分配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的股利分配情况如下：
（１）２０１９年１１月，向全体股股东分配利润１２，０４０．００万元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５日，公司召开股东会，一致同意向全体股东分配利润１２，０４０．００万元，具体分配金

额依照其持股比例计算确定。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比例 分红金额（万元）

１ 方庆熙 ６５．００％ ７，８２６．００

２ 陈桂华 １９．８０％ ２，３８３．９２

３ 方凯 １５．２０％ １，８３０．０８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０４０．００

（２）２０２０年１１月，向全体股股东分配利润２，４３９．１５万元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０日，公司召开２０２０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一致同意向全体股东分配利润２，４３９．１５

万元，具体分配方案为：公司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
东每１０股派发现金红利３．００元（含税），按照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的公司总股本８，１３０．５０万股计算，本
次合计派发现金红利２，４３９．１５万元（含税），本次现金股利已于２０２１年１月实施完毕，具体分配情况如
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万股） 分红金额（万元）

１ 方庆熙 ４，６３０．００ １，３８９．００

２ 陈桂华 １，３８６．００ ４１５．８０

３ 方凯 ５８７．００ １７６．１０

４ 泉州智诚 ４７７．００ １４３．１０

５ 泉州方耀 ４０６．００ １２１．８０

６ 泉州智信 ３４８．５０ １０４．５５

７ 泉州方华 ２１２．００ ６３．６０

８ 陈国珊 ４９．００ １４．７０

９ 王冀 ３５．００ １０．５０

合计 ８，１３０．５０ ２，４３９．１５

（３）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向全体股股东分配利润２，４３９．１５万元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召开２０２１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一致同意向全体股东分配利润２，４３９．１５

万元，具体分配方案为：公司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
东每１０股派发现金红利３．００元（含税），按照截至２０２１年６月３０日的公司总股本８，１３０．５０万股计算，本
次合计派发现金红利２，４３９．１５万元（含税），本次现金股利已于２０２２年１月实施完毕，具体分配情况如
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万股） 分红金额（万元）

１ 方庆熙 ４，６３０．００ １，３８９．００

２ 陈桂华 １，３８６．００ ４１５．８０

３ 方凯 ５８７．００ １７６．１０

４ 泉州智诚 ４７７．００ １４３．１０

５ 泉州方耀 ４０６．００ １２１．８０

６ 泉州智信 ３４８．５０ １０４．５５

７ 泉州方华 ２１２．００ ６３．６０

８ 陈国珊 ４９．００ １４．７０

９ 王冀 ３５．００ １０．５０

合计 ８，１３０．５０ ２，４３９．１５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的现金股利已派发完毕，涉及的相关自然人股东个人所得
税已按期足额缴纳。

（４）在审期间的现金分红
①现金分红情况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请文件，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２日获得受理。 在审期间，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召开２０２１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一致同意向全体
股东分配利润２，４３９．１５万元，上述现金分红已于２０２２年１月实施完毕。

②在审期间现金分红的必要性
近年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业绩稳定、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充足，同时，公司遵照公司现行《公司

章程》规定及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中“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利润分配
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公司具备现金分红条件的， 公司每年以现金形式分配的利润不
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１０％”的利润分配原则，为回报股东并与全体股东共享公司经营成
果，公司经股东大会决议派发现金股利２，４３９．１５万元。 因此，公司实施上述现金分红，具有必要性。

③在审期间现金分红的合理性
公司审核期间现金分红为２，４３９．１５万元， 占２０２１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例为

１５．６９％， 占母公司期末未分配利润比例为１２．１２％， 本次现金分红金额与公司经营情况相适应；同
时，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足以覆盖现金分红的资金流出。２０２１年末，母公司货币资金余
额为１８，７３１．０１万元，不会因支付现金股利而产生货币资金短缺的情形。 本次现金分红对公司财务状
况和正常生产运营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上述现金分红具有合理性。

④在审期间现金分红的合规性
公司上述现金分红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符合《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等的

相关规定。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在审核期间的现金分红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监管要求，现金分

红有利于发行人回报股东及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稳定性；发行人本次现金分红金额较为合理，与公
司财务状况相匹配，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正常生产运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现金分红已按发行人
章程的规定履行了利润分配决策程序。 发行人在审期间的现金分红具有必要性、合理性、合规性。

３、本次发行完成前滚存利润的分配安排和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根据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２日召开的２０２０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发行前滚存的可供股

东分配的未分配利润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成功后由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六）发行人的分公司、控股及参股子公司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拥有１家全资子公司，即仙桃路机，未参股其他公司；设置１

家分公司，即上海分公司。 上述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１、仙桃路机

公司名称 南方路面机械（仙桃）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２年 ７月 ５日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０００万元

注册地址 湖北省仙桃市青渔湖大道 ７５号

股东构成及控制情况 南方路机持股 １００．００％

经营范围 生产、制造、销售路面机械配套设备及配件；加工、制造商品混凝土搅拌机械，干粉砂浆搅拌机
械，建筑构件制品，钢结构件；各种搅拌机械安装、服务、技术咨询支持服务。

主营业务 生产、制造、销售工程机械配套设备及配件

财务数据（万元）

项目 ２０２２．０６．３０ ／ ２０２２年 １－６月 ２０２１．１２．３１ ／ ２０２１年度

总资产 １５，３０５．７６ １４，８９８．８１

净资产 ７，９２０．３５ ７，４４５．９０

净利润 ４３２．１５ １，１９５．６０

审计情况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容诚所审计

２、上海分公司

公司名称 福建南方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５年 ９月 １日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德堡路 ３８号 １幢 ４层 ４０１－５２室

主营业务 工程机械产品的销售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规模及投向
公司本次拟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 Ａ 股普通股不超过２１，７０１，６６７股， 募集资金总额将根据

发行价格确定。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２０２０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公开发行所募集的

资金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按照轻重缓急顺序投入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额

（万元）

１ 仙桃生产基地扩建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３５，１４３．１６ ３５，１４３．１６

２ 智慧物联系统平台建设项目 ６，９８２．５６ ６，９８２．５６

３ 补充流动资金 １３，００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５５，１２５．７２ ５５，１２５．７２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计总投资额为５５，１２５．７２万元，使用募集资金５５，１２５．７２万元。 在募集资金
到位前，公司可使用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如果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量不
能满足上述项目资金需求，不足部分由公司通过自有资金或者银行贷款等自筹方式解决。

二、募集资金运用对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一）对公司净资产、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
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净资产规模、股本总额将大幅增加，资金实力增强。 但由于募投项目具有

一定的建设期，短期内难以完全产生效益，募集资金的到位将使公司每股收益将被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也会有所降低。

本次募投项目是在客观分析公司现状后经合理论证做出的决策，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具有良好的
盈利前景。 因此从长远来看，随着募投项目的逐步达产，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水平将快速增长，盈利
能力将进一步增强，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将逐渐回升。

（二）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
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股东权益将大幅增加，资产负债率下降，这将提高公司偿债能力、抗风险

能力和后续持续融资能力，优化公司财务结构，从而保障公司业务的持续发展。 同时短期内公司货币资
金增加，使得公司的资产结构发生变化，短期内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将有所提高。

（三）对公司经营状况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围绕公司主营业务进行，并适度延伸和拓展。 募投项目的实施符合公司发展战

略，有利于突破目前的产能和效率瓶颈，有助于公司产业链进一步延伸、产品品种进一步丰富，满足未
来市场需求；可以进一步提高公司研发实力和技术水平，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公司综合实
力，巩固和提高行业优势地位，降低市场风险、经营风险，推动公司持续稳步发展，为投资者带来更丰厚
的回报。

（四）新增固定资产折旧等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计将新增固定资产合计约２５，８１０．９１万元， 新增无形资产约３，２９６．８０万

元。 以公司现行固定资产折旧和摊销政策计算， 项目建成后年新增固定资产年折旧额合计约为
２，１６５．６２万元、无形资产年摊销额合计约为２９１．７５万元，年均新增折旧及摊销总计约为２，４５７．３７万元。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盈利前景，预计给公司带来的新增经营业绩完全可以弥补项目
实施后新增的折旧、摊销费用，且弥补后还将为公司创造较高的附加值，新增折旧、摊销费用不会因此
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第五节 风险因素及其他重要事项
一、主要风险
（一）市场及行业风险
１、宏观经济波动及政策调整风险
公司主要从事工程搅拌设备、原生骨料加工处理设备和骨料再生处理设备的设计、研发、生产及销

售，产品广泛应用于建筑、道路、桥梁、隧道、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及房地产开发领域，公司下游行业受
宏观经济影响较大。 宏观经济的调整及波动影响下游行业固定资产投资，进而影响公司产品的市场供
需情况。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工程机械行业借助稳定向好的宏观经济发展趋势，以及受行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驱动，市场需求旺盛，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实现持续增长。 但如
果国家对上述相关领域的宏观经济政策或产业政策进行重大不利调整，将不可避免地给公司的盈利能
力和经营业绩带来不利影响。

２、市场竞争风险
经过多年行业深耕，公司在国内市场、特别是中高端设备领域已形成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和良好的

市场口碑，定制化经营策略使公司在产品研发、设备品质、生产效率、需求匹配度、智能化等方面处于行
业前列。 但随着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等行业主要企业的服务领域不断延伸，上述企业与公司之间直接竞
争产品的交叉领域呈扩大趋势，导致市场竞争加剧。 同时，随着下游客户对设备质量及性能等专业化要
求的不断提高，行业内企业越来越专注于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行业内优胜劣汰的速度不断加快。 如
果不能很好的应对日渐激烈的市场竞争，将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未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３、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产品的原材料采购主要包括市购件和外购定制件，其中市购件可分为钢材类、机械类、电气

类、化工类、辅助材料类和其他类等，外购定制件主要为钢结构件及机加工件。 报告期内，公司以成本加
成法定价，产品销售价格会随原材料价格进行调整。 但公司产品具有单价高、生产周期长等特点，销售
价格调整较原材料价格波动可能存在时间滞后性，对业绩造成一定影响。 报告期内，若主要原材料价格
分别上涨５％，对利润总额的影响金额３９５．１１万元至１，７９８．８５万元，下降幅度为２．３６％至１１．１４％。不同原材
料价格涨幅对公司业绩影响进行敏感性分析，详见招股意向书“第六节业务与技术”之“四／（五）主要原
材料和能源情况／１、主要原材料及其供应情况／（３）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对业绩影响程度分析”。

４、持续开发新客户风险
经过２０多年发展，公司依靠自身卓越的产品品质，稳定的产品性能以及专业的售后服务能力等优

势，已积累了中国中铁、中国交建、东方雨虹、浙江交工、德高建材等一批优质的市场客户，持续稳定地
采购公司的产品。 但是，为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经营业绩及盈利水平，公司仍需要不断挖掘下游新增市
场需求和开发新客户。 公司历来重视与现有客户的合作，且具备较强的市场开拓能力，若未来公司因自
身产品竞争力下降或下游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在开拓客户、市场时遇到困境，导致公司无法持续开发新
的客户或市场，将会对公司的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二）经营风险
１、产品持续研发及创新风险
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和重大建设工程的实施推动了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快速发展，同时信息技

术等应用也影响着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生产及经营模式，网联化、智能化、环保节能、循环再生等成为
重要的市场需求导向及行业发展趋势。 公司需要对下游市场需求保持前瞻性、快速响应能力及持续开
发能力。

公司一直重视研发投入和关注下游市场技术变革，依托高素质的研发团队，积极将行业基础技术
研究成果同产品需求相结合。 但是，受到行业发展及客户需求变化不确定性的影响，一方面，若公司无
法按计划及时完成新产品或新技术的开发，或者开发的新产品在性能、质量或成本方面不具有竞争优
势，公司可能存在研发失败的风险；另一方面，公司设计的部分新产品，如建筑垃圾资源化整体解决方
案，淤泥资源化整体解决方案等定制化解决方案，在产品推出时，市场尚无权威的行业标准，执行过程
中，可能因为客户需求变化或双方对技术指标的认定分歧，导致双方出现争议，甚至出现诉讼事项的风
险。

２、核心人员流失及技术泄密风险
专业人才是公司竞争力的主要来源之一，公司核心人员均长期服务于公司，拥有丰富的行业管理

及实践经验，是公司持续经营及技术研发创新的重要保障。 目前，公司制定了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制
度和激励制度，与主要技术人员签订了保密协议，对竞业禁止义务和责任等进行了明确约定，尽可能降
低核心人员、特别是高级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流失情况。 但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行业对专业人才
的需求日益增多，甚至出现企业之间抢夺人才的情况，公司未来面临核心人员流失的风险。 同时，如果
出现核心技术人员流失，将可能导致公司的技术泄密，削弱公司的竞争优势，并可能影响公司的经营发
展。

３、经营规模扩大引发的管理风险
目前，公司已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并拥有独立健全的运营管理体系。 如果本次成功发

行，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公司的资产、业务、机构和经营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人员数量也将
进一步扩充，研发、采购、生产、销售等环节的资源配置和内控管理的复杂度不断上升，经营管理体系和
经营能力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如果公司不能适应业务规模扩张速度，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等不能随着
业务规模的扩大而及时调整、完善，将制约公司进一步发展。

４、经销商管理及流失风险
经销模式是工程机械行业普遍采用的销售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通过经销商渠道实现销售，经

销商的稳定性和营销能力对公司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如果公司不能对经销商进行有效管理，导致经销
商在营销推广、产品销售、售后维护等过程中行为失当，或出现主要经销商流失等情况，将对公司的品
牌声誉、产品销售等造成不利影响。

５、技术许可使用的风险
报告期内，寿技研许可发行人使用技术主要涉及Ｖ７系列精品制砂设备、几款特定机型的风选机和

几款特定机型的固定式破碎筛分设备，特雷克斯许可发行人使用技术主要涉及几款特定机型的移动式
破碎筛分设备，相关技术许可产品是公司原生骨料加工处理设备中的系列产品。 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年、２０２１
年和２０２２年１－６月， 寿技研相关许可技术涉及的收入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重为１２．１１％、５．９１％、４．９４％和
３．２６％，特雷克斯相关许可技术涉及的收入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重为４．０４％、３．７４％、０．４２％和６．８４％。

尽管目前寿技研相关许可技术和特雷克斯相关许可技术涉及的销售收入在营业收入中占比不大，
且技术许可合同均正常履行，但考虑到相关产品的市场前景较为广阔，若未来公司与技术许可方就合
同履行发生纠纷，或未能就延长合同期限达成一致，可能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相关技术许可情况详见招股意向书“第六节 业务与技术”之“五／（三）技术许可使用情况”。
６、产品质量诉讼风险
公司主营工程搅拌、原生骨料加工处理、骨料资源化再生处理等设备的生产和销售，为客户提供建

筑材料生产及资源化再生利用解决方案的系列产品。 公司作为成套设备的生产企业，需要向客户负责
产品的质量，保证产品的高效、节能、稳定、可靠，满足客户的全方位需求。 如果公司产品达不到约定的
系统性能指标，客户以质量问题起诉公司，则公司有可能按约定承担客户的相关损失，因此，公司存在
产品质量诉讼的风险。

（三）财务风险
１、存货余额较大的风险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６１，０８４．１４万元、６５，９５７．０８万元和７９，０２３．９６万元和

７４，２７８．２１万元， 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５７．２０％、５１．４８％、５３．９９％和５６．８７％。 公司存货主要由原材料、
在产品、半成品和发出商品构成，这种存货结构与公司业务模式密切相关。 报告期内，随着公司业务规
模不断增长，公司在产品、半成品、发出商品等呈现上升趋势。 虽然公司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方式，且执
行较为严格的信用政策， 报告期各期末的预收款项／合同负债分别为５０，２１５．６６万元、５３，３２６．３２万元、
５５，４０６．０３万元和４８，１４９．２３万元，为公司存货余额风险提供了一定保障，但存货规模的扩大仍一定程度
上增加了公司的存货跌价风险和资金占用压力。 如果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竞争风险加剧及公
司存货管理水平下降，导致公司存货出现积压、毁损、减值等情况，将增加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风
险。

２、信用销售相关风险
公司存在款清发货、分期付款、融资租赁等结算方式，其中分期付款、融资租赁销售结算方式属于

信用销售。 在分期付款模式下，若客户发生违约，公司可能产生坏账损失；若客户通过第三方融资租赁
公司进行结算，当客户发生违约，公司负有代垫融资租赁款、设备回购等担保责任。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
融资租赁结算业务担保余额为１１２．００万元，所有担保余额均由相应区域的经销商为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因此，在信用销售结算模式下，公司面临着因客户违约而造成的垫款、回购、坏账等风险，可能对公司财
务状况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

３、产品毛利率波动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２７．６２％、２８．７８％、２６．８８％和２２．３３％，主营业务毛利率较为稳

定，这主要得益于公司产品多为定制化设备，公司产品在产品研发、设备品质、生产效率、需求匹配度、
智能化等方面等处于行业前列，产品在国内市场、特别是中高端设备领域形成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和良
好的市场口碑，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 但国家产业政策调整、上下游市场波动、客户需求变化、市场竞争
加剧、原材料价格波动等因素均可能对公司的产品毛利率产生较大影响。 未来公司若不能持续进行自
主创新和技术研发，不能及时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或者产品销售价格和生产成本出现较大不利变化，将
使公司面临毛利率波动甚至持续下滑的风险。

４、应收账款回款风险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含合同资产）余额分别为１６，３５８．２２万元、１９，６１４．８７万元、２１，９３３．４２

万元和２２，４１０．２３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１６．３０％、１７．１９％、１７．０８％和１９．５８％（年化）。 总体上
看，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规模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较低，并且总体回款情况良好。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
进一步扩大，应收账款可能持续增加，如果宏观经济环境、客户经营状况等发生变化，应收账款不能及
时收回而形成坏账损失，公司的经营成果可能会受到较大不利影响。

５、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下降风险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净资产预计将比发行前有显著增加。 鉴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一定的建

设周期，从项目建成到产生效益尚需一定的时间，公司净利润的增长在短期内不能与公司净资产增长
保持同步，可能导致净资产收益率较以前年度有所下降，产生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同时，本次发
行完成后，公司股本规模将大幅增加，虽然本次募投项目预期将为公司带来较高收益，但不排除公司未
来盈利能力不及预期的可能。 若发生上述情形，公司基本每股收益将有所下降，即期回报存在被摊薄的
风险。

（四）未决诉讼的风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存在尚未了结的仲裁案件。
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８日，公司客户ＬＢＣｅｍｉｘ，ｓ．ｒ．ｏ．及Ｌａｓｓｅｌｓｂｅｒｇｅｒ ＧｍｂＨ在已与公司签订了《终止继续履行及

和解协议书》的情况下，却违反和解协议书相关约定，向国际商会秘书处提起了仲裁请求，认为公司在
设备安装过程中的焊接工程存在缺陷，且该缺陷不包含在与其签订的和解协议中，要求裁决发行人向
ＬＢＣｅｍｉｘ，ｓ．ｒ．ｏ．返还设备款项１５９．００万美元，支付损失赔偿金８１６．３８万美元等。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
署日，该案件尚处于仲裁过程中，公司已经聘请了专业律师，正在搜集资料和提供相应的充分证据，积
极准备应诉。 但由于案件审理结果存在一定不确定性，若公司于上述仲裁中败诉，将会对公司的经营业
绩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具体的仲裁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分析详见招股意向书“第十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之“四／（二）
ＬＢＣｅｍｉｘ，ｓ．ｒ．ｏ．仲裁事项”。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
１、募投项目的市场风险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过审慎、充分的可行性研究论证，但该可行性研究系基于当前产业政

策、市场环境等因素作出。 在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面临产业政策变化、市场环境变
化等诸多不确定因素，出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新增产能无法消化等情况，导致实际效益与可行性研
究报告存在一定的差异。

２、募投项目的实施风险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规模较大，由于募集资金按期足额到位、项目组织管理、建设工期、设备安装调

试、量产达标以及市场开发等方面都存在一定不确定性，若项目不能按计划顺利实施，会直接影响项目
的投资回报及公司的预期收益。

３、新增资产的折旧及摊销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部建成后，每年增加折旧及摊销２，４５７．３７万元。若因项目管理不善或产品

市场开拓不力等导致项目不能如期产生效益或实际收益低于预期，则新增资产的折旧及摊销将提高固
定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加大发行人经营风险，对发行人的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六）实际控制人不当控制风险
本次发行前，公司实际控制人方氏家族直接持有公司６，６０３．００万股股份，通过泉州智诚、泉州方耀、

泉州智信及泉州方华四个持股平台间接持有公司２５１．００万股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占公司发行前总股本
的８４．３０％。 预计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控制权、治理结构、生产经营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实际控制人将仍处
于绝对控股地位。

虽然公司目前已经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比较完善的
公司治理结构并规范运行，但公司实际控制人仍可凭借其控制地位，通过行使表决权等方式对公司经
营决策、利润分配、对外投资等重大事项进行不当干预，将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风险。

二、其他重要事项
（一）重大合同
公司的重大合同，是指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正在履行或将要履行的金额较大，或者虽然金额不大

但对公司生产经营、未来发展或财务状况有较大影响的合同。
１、销售合同
公司采取直销与经销相结合的销售模式，经销模式下，公司与经销商签订了年度框架协议，当经销

商取得终端客户销售订单时，再与公司签订具体产品销售合同；直销模式下，终端客户与公司直接签订
产品销售合同。 截至２０２２年６月３０日，公司正在履行的５００万以上或者虽未达到前述标准但对生产经营
活动、未来发展或财务状况具有重要影响的销售合同如下：

（１）与经销商签订的重大销售合同
公司与经销商签署的正在履行中的重大合同共６２个，具体内容详见招股意向书附表二：与经销商

签订的重大销售合同。
（２）与终端客户签订的重大销售合同
公司与终端客户签署的正在履行中的重大合同共２２个，具体内容详见招股意向书附表三：与终端

客户签订的重大销售合同。

２、采购合同
公司的采购合同主要根据生产需求，采取具体订单合同的方式，单笔金额较小，仅与少数供应商签

订有框架合同，但正式交易时仍以具体订单的方式。 截至２０２２年６月３０日，公司正在履行的５００万以上或
者虽未达到前述标准但对生产经营活动、未来发展或财务状况具有重要影响的采购合同如下：

（１）福建亚德客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供应商名称 福建亚德客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住所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坑坪路 １号

标的及数量 气缸，以具体订单为准

合同金额 框架采购合同

履行期限 ２０２１年 １月 １日至 ２０２２年 １２月 ３１日

交付地点 泉州市丰泽区南方路机

交付方式 送货上门

签订时间 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 １日

违约责任、 解决争议的
方法、 对发行人经营有
重大影响的附带条款和
限制条件

对非不可抗力导致的交期延误及质量问题，供方向需方支付违约金。 除不可抗力外，一方不按本合同约定履行
义务的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守约方除有权要求违约方按《合同法》规定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
施或赔偿损失等责任外，还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守约方为实现权利而支出的必要费用，包括不限于律师费、诉
讼费、差旅费等其他费用。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如协商开始后 ３０ 天内双方仍不能友好解决合
同争议，任何一方可以向原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２）南平市建阳区华艺机械有限公司
供应商名称 南平市建阳区华艺机械有限公司

住所 南平市建阳区童游蝙蝠山工业小区

标的及数量 搅拌臂，以具体订单为准

合同金额 框架采购合同

履行期限 ２０２１年 １月 １日至 ２０２２年 １２月 ３１日

交付地点 泉州市丰泽区南方路机

交付方式 送货上门

签订时间 ２０２１年 １月 １日

违约责任、 解决争议的
方法、 对发行人经营有
重大影响的附带条款和
限制条件

对非不可抗力导致的交期延误及质量问题，供方向需方支付违约金。 除不可抗力外，一方不按本合同约定履行
义务的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守约方除有权要求违约方按《合同法》规定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
施或赔偿损失等责任外，还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守约方为实现权利而支出的必要费用，包括不限于律师费、诉
讼费、差旅费等其他费用。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如协商开始后 ３０ 天内双方仍不能友好解决合
同争议，任何一方可以向原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３）六安江淮电机有限公司
供应商名称 六安江淮电机有限公司

住所 安徽省六安市寿春路

标的及数量 电动机，以具体订单为准

合同金额 框架采购合同

履行期限 ２０２１年 ４月 １日至 ２０２３年 ４月 １日

交付地点 泉州市丰泽区南方路机

交付方式 送货上门

签订时间 ２０２１年 ４月 １日

违约责任、 解决争议的
方法、 对发行人经营有
重大影响的附带条款和
限制条件

对非不可抗力导致的交期延误及质量问题，供方向需方支付违约金。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
当事人协商解决，如协商开始后 ３０天内双方仍不能友好解决合同争议，任何一方可以向合同签订地法院提起
诉讼。

（４）福州福大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供应商名称 福州福大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冠浦路 １５２号 ２８＃厂房二层

标的及数量 触点、按钮等，以具体订单为准

合同金额 框架采购合同

履行期限 ２０２１年 １月 １日至 ２０２２年 １２月 ３１日

交付地点 泉州市丰泽区南方路机

交付方式 送货上门

签订时间 ２０２１年 １月 ６日

违约责任、 解决争议的
方法、 对发行人经营有
重大影响的附带条款和
限制条件

对非不可抗力导致的交期延误及质量问题，供方向需方支付违约金。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
当事人协商解决，如协商开始后 ３０天内双方仍不能友好解决合同争议，任何一方可以向合同签订地法院提起
诉讼。

３、借款合同
截至２０２２年６月末，公司不存在正在履行的借款合同。
（二）对外担保情况
１、融资租赁业务担保
公司通过融资租赁结算方式销售商品过程中， 客户以自有资金向公司支付一定比例的首付款，剩

余货款则向融资租赁公司申请融资款项用于购买公司设备， 公司对融资租赁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若
客户出现未按期足额向融资租赁机构付款等逾期违约情形，则由公司履行担保责任，代其向融资租赁
机构偿还相关款项或回购设备。

报告期各期，公司的融资租赁担保发生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２２年 １－６月 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西门子财务租赁有限公司 － － １，１１７．０６ ２，７８１．２５

融泽（上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 － － １，３６８．５０

合计 － － １，１１７．０６ ４，１４９．７５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控制融资租赁担保金额，防范担保风险，整体规模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 上述
融资租赁担保事项均已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确认，履行了相关程序，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
况。报告期末，上述融资租赁结算业务担保余额为１１２．００万元，其中，向西门子财务租赁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余额为５５．８０万元，向融泽（上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５６．２０万元，所有担保余额均由相
应区域的经销商为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２、终端客户销售担保
报告期内，本公司为经销商向终端客户的部分销售行为的履约责任和义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截

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为经销商销售合同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合同均已履行完毕，未触发
担保责任。 公司为经销商销售行为提供担保均发生在有限公司阶段，并由其提供相应的反担保，且未发
生违约的情形。

股份公司设立后，公司不再为经销商向少量终端客户的销售行为提供担保，经销商在销售时除正
常与终端客户签订产品销售合同外，不再由公司或第三方向终端客户做出担保，亦不存在发行人关联
方代发行人为经销商提供的担保的情况。

（三）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１、深圳宏恒星案
（１）案件基本情况

事项 具体内容

原告 深圳市宏恒星再生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 广州江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发行人

审理法院 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

案由 买卖合同纠纷

主要诉讼请求 请求判令广州江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返还相关设备款并赔偿原告各类经济损失、 承担诉讼费用共计 ４１，７１５，９３５．５
元；请求判令发行人对上述款项与广州江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案件进展情况

２０２１年 ８月 ６日，公司与深圳市宏恒星再生科技有限公司、广州江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公司的经销商，该设
备由其销售给深圳市宏恒星再生科技有限公司）就深圳宏恒星案达成和解，并签订正式的和解协议，根据协
议，深圳市宏恒星再生科技有限公司将合同中的造粒线部分设备，按照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退回给广州江宇
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各方已将和解协议提交给深圳市坪山法院。 ２０２１年 ９月 １８日，深圳市坪山法院根据涉诉
各方签署的和解协议，并经各方确认，出具《民事调解书》（（２０２０）粤 ０３１０ 民初 ３２５１ 号、７４９７ 号），本案调解结
案。

（２）案件背景
２０２０年７月，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的传票（［２０２０］粤０３１０民初３２５１号），原告深圳

市宏恒星再生科技有限公司认为公司经销商广州江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在履行其与原告签订的《设备
买卖合同书》过程中，提供了不符合质量及技术标准的设备，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将广州江宇
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列为被告一，同时认为公司作为设备的生产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将公司列为
被告二，要求退还设备款、补偿直接损失、赔偿可得生产利益损失等，合计４，１７１．５９万元。

原告深圳市宏恒星再生科技有限公司采购的公司产品系由公司的经销商广州江宇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销售，根据公司与广州江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销售合同，此次销售产品为余泥资源化处置系统
设备一套，包括洗砂系统、淤泥造粒系统及破碎筛分系统三部分。 其中，原告深圳市宏恒星再生科技有
限公司认为其中的淤泥造粒系统质量未达到要求， 要求退回淤泥造粒系统并赔偿相应设备款及损失。
将广州江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列为被告一，同时认为公司作为设备的生产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将公司列为被告二，要求退还设备款、补偿直接损失、赔偿可得生产利益损失等，合计４，１７１．５９万元。

（３）和解进展
２０２１年８月６日，公司与深圳市宏恒星再生科技有限公司、广州江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公司的经销

商，该设备由其销售给深圳市宏恒星再生科技有限公司）就深圳宏恒星案达成和解，并签订正式的和解
协议，根据协议，深圳市宏恒星再生科技有限公司将合同中的造粒线部分设备，按照１，０００．００万元的价
格退回给广州江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各方将和解协议提交给深圳市坪山法院，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８日，广东
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根据涉诉各方签署的和解协议，并经各方确认，出具《民事调解书》（（２０２０）粤
０３１０民初３２５１号、７４９７号），本案调解结案。

（４）深圳宏恒星接受和解方案的原因及商业合理性
深圳宏恒星的诉讼请求包括要求公司及广州江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退还淤泥造粒系统设备款为

１，６００万元，补偿直接损失、赔偿可得生产利益损失等２，５７１．５９万元，合计主张金额为４，１７１．５９万元。 本
次达成的和解协议中，约定由深圳宏恒星退回淤泥造粒系统中的部分设备，对应价格为１，０００万元，未
约定其他补偿条款。

本次和解系由深圳宏恒星主动向公司提出，并最终经公司、广州江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及深圳宏
恒星三方进行和解谈判形成。 本次和解方案与深圳宏恒星的诉讼请求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为：（１）公司
始终认为自身的淤泥造粒系统不存在质量问题，在出现诉讼时，公司聘请了专业的代理律师，积极收集
相关证据，准备应诉，根据代理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公司胜诉的可能性较大，基于前期开庭情况，代
理律师亦认为目前诉讼进展对公司有利；（２）深圳宏恒星本次系主动寻求与公司的和解，希望通过退回
部分设备方式尽早结束本次诉讼，避免诉讼的长期性和不确定性影响到其正常的生产经营。 本次退回
设备深圳宏恒星原计划用于生产建材的原料，但因购入后市场较预期发生较大变化，无法匹配市场需
求，故寻求退回该部分设备；（３）本次退回的设备系淤泥造粒系统中的部分设备，非整个淤泥造粒系统，
其余设备深圳宏恒星均正常使用并未进行退回，且本次设备系销售退回，故不涉及其他损失的赔偿。

综上所述，深圳宏恒星基于对未来诉讼结果的判断、考虑到长期诉讼对其生产经营的影响，以及其
对该设备的需求变化等情况，主动与公司达成和解协议；同时，公司考虑到自身正处于首次发行股票并
上市的申请过程中，为消除不确定性因素，尽快妥善解决纠纷案件以避免对自身财务状况造成不利影
响，公司接受了本次深圳宏恒星主动向公司提出的和解请求；基于前述，和解各方达成本次和解具有商
业合理性。

（５）拟退回设备的金额及确认依据，可变现净值的确认方法，合同项下款项回收金额及期限是否发
生变化

①退回设备的金额及确认依据
本次签订的和解协议中，拟退回的设备为淤泥造粒系统的部分设备，深圳宏恒星退回给广州江宇

的价格为１，０００万元（含税），淤泥造粒系统为公司首次对外销售的新产品，在本次销售合同中，公司销
售产品为余泥资源化处置系统设备一套，包括洗砂系统、淤泥造粒系统及破碎筛分系统三部分，并未就
该淤泥造粒系统进行单独报价。 本次退回价格系三方考虑退回设备的相应成本、新产品特性，并基于各
方的和解谈判基础上形成的价格。

②退回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认方法
为充分发挥退回部分设备的剩余价值和作用， 公司决定将退回的淤泥造粒处理设备用于研发使

用，考虑到该设备不再作为存货对外出售，可变现净值为０，公司将退回设备（对应的期末存货余额为
３８４．２３万元）全额计提跌价准备。

③合同项下款项回收金额及期限未发生变化
该设备系由公司销售给经销商广州江宇，再由广州江宇销售给深圳宏恒星。 广州江宇已按照合同

约定的付款进度向公司全额支付了货款，但因本次和解协议产生的销售退回，公司亦将向广州江宇退
回相应部分的货款，除此之外，公司本合同项下的回收金额及期限未发生变化。

（６）和解对发行人的影响
深圳宏恒星案涉及的淤泥造粒处理设备为公司首次对外销售的新产品， 不涉及公司核心商标、专

利、技术，不影响公司产品的正常销售。 目前，各方已就该事项签署了正式的和解协议，法院已出具了
《民事调解书》。 根据和解协议及《民事调解书》，深圳宏恒星将退回部分设备，其余设备进行验收处理，
公司针对退回部分设备全额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３８４．２３万元，未对公司的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深圳宏恒星案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７）同类产品及安装服务的情况
深圳宏恒星案未决诉讼的主要涉诉设备为淤泥造粒系统设备，该设备系发行人该品类下的首台销

售，报告期内发行人未有同类产品及安装服务情况，报告期末也无同类产品及安装服务的在手订单。
２、ＬＢＣｅｍｉｘ，ｓ．ｒ．ｏ．仲裁事项
（１）案件基本情况

申请人 １、ＬＢ Ｃｅｍｉｘ， ｓ．ｒ．ｏ． ；２、Ｌａｓｓｅｌｓｂｅｒｇｅｒ ＧｍｂＨ

仲裁机构 ＩＣＣ 国际商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仲裁规则 国际商会仲裁规则（ＩＣＣ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ｓ）

仲裁地 瑞士苏黎世

合同适用法律 瑞士法律

仲裁请求

１、判定《终止继续履行及和解协议书》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或《终止继续履行及和解协议书》第 ３ 条
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并不减免被申请人需承担的焊接缺陷的责任；２、裁决发行人向 ＬＢＣｅｍｉｘ，ｓ．ｒ．ｏ．
返还款项 １，５９０，０００美元及利息；３、裁决发行人向 ＬＢＣｅｍｉｘ，ｓ．ｒ．ｏ．支付损失赔偿金 ８，１６３，８３５．３０ 美元
及利息；４、裁决发行人向 ＬＢＣｅｍｉｘ，ｓ．ｒ．ｏ．及 Ｌａｓｓｅｌｓｂｅｒｇｅｒ ＧｍｂＨ 支付因本案程序产生的或与之相关的
所有费用。

仲裁庭的组成
仲裁庭由三名人员组成，其中申请人已提名 Ｈａｒｏｌｄ Ｆｒｅｙ为本案仲裁员，公司提名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Ｂｅｒｇｅｒ作为
仲裁员，公司及仲裁对方共同指定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ｙ Ｍｕｌｌｅｒ 教授担任本案首席仲裁员，本案的三人仲裁庭已
经组成。

仲裁进展情况

公司已聘请贝克·麦坚时律所（Ｂａｋｅｒ ＆ ＭｃＫｅｎｚｉｅ）的 Ｍｒ Ｆｒａｎｚ Ｓｃｈｅｎｋｅｒ 和 Ｍｓ 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ａ Ｈｉｒｓｉｇｅｒ、金杜
律师事务所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Ｚｈａｎｇ以及 Ｍｒ Ｂｒｕｎｏ Ｐａｓｑｕｉｅｒ作为代理律师，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７ 日，公司聘请的律
师团队代表公司向国际商会仲裁院递交了《答辩书》，认为对方的仲裁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并提出了明
确的证据支持，请求驳回对方的全部仲裁请求。

２０２１年 ９月 １７日，公司及仲裁对方共同指定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ｙ Ｍｕｌｌｅｒ教授担任本案首席仲裁员，本案的
三人仲裁庭已经组成，ＩＣＣ秘书处已将案卷移送仲裁庭。

２０２１年 １１月 １日，仲裁庭组织召开了本案的首次案件管理会，对仲裁庭此前起草的《审理事项》
及《程序令》中双方提出的修改建议及部分争议条款进行了沟通，并最终确认了相关程序性事项。

２０２１年 １１月 ２４日，仲裁庭作出了《第 ２ 号程序令之关于程序分流事项的决定》，其中，由于双方
此前已就案涉设备的买卖纠纷签署了《和解协议》，仲裁庭决定在本案仲裁程序第一阶段先审理《和解
协议》的范围、效力问题及法律效果，如果《和解协议》有效且已涵盖 ＬＢＣｅｍｉｘ，ｓ．ｒ．ｏ．索赔的相关事项，则
本案则无需进入第二阶段的审理。

２０２２年 １月 １１日，仲裁庭向本案各方下发了程序时间表，后续将根据程序时间表的要求继续推
进本案件的审理。

后续仲裁程序 由仲裁庭根据程序时间表的要求推进本案件的后续审理（双方出示证据、证人出庭、庭审、提交庭后陈
词、最终裁决等）。

（２）ＬＢＣｅｍｉｘ，ｓ．ｒ．ｏ．仲裁事项主要时间点
①合同的签订与执行
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１日， 公司与ＬａｓｓｅｌｓｂｅｒｇｅｒＧｍｈＨ签署ＦＣＰ１５０石灰石处理设备的购买合同（合同号：

ＨＷ２ＨＹＪ１７０８１０００１，以下简称“原购买合同”），约定由ＬａｓｓｅｌｓｂｅｒｇｅｒＧｍｈＨ向公司购买ＦＣＰ１５０石灰石处理
设备，合同金额２１２．００万美元；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６日，公司、ＬａｓｓｅｌｓｂｅｒｇｅｒＧｍｈＨ及ＬＢＣｅｍｉｘ，ｓ．ｒ．ｏ．3三方签署转让
协议，约定由ＬａｓｓｅｌｓｂｅｒｇｅｒＧｍｈＨ将原购买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转让给ＬＢＣｅｍｉｘ，ｓ．ｒ．ｏ．；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２日，公
司及ＬＢＣｅｍｉｘ，ｓ．ｒ．ｏ．签订了原购买合同的增补合同（合同号：ＨＷ３ＨＹＪ１８０７１２００２，与“原购买合同”合称

“交易合同”）；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３日，发行人及ＬＢＣｅｍｉｘ，ｓ．ｒ．ｏ．签订了《第ＨＷ３ＨＹＪ１８０７１２００２号合同修正案》，
对增补合同进行了修订，新增合同价为２２．１５万美元。 在合同签订后，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完成设备生产，
并发货至客户工地处，进行设备的安装工作。

3ＬａｓｓｅｌｓｂｅｒｇｅｒＧｍｈＨ和ＬＢＣｅｍｉｘ，ｓ．ｒ．ｏ．系同一集团下的关联企业。
②双方签订和解协议，终止合作
在设备安装过程中，ＬＢＣｅｍｉｘ，ｓ．ｒ．ｏ．曾就钢结构的牢固性、焊接缝隙等安装过程中的问题向公司提

出要求，公司根据客户需求，制定了相应的改进方案并执行。 但２０２０年初因国内爆发新冠疫情，无法及
时向海外派驻安装人员，该设备的安装进度受到一定影响，双方就安装的执行计划及时间表等出现分
歧。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８日，ＬＢＣｅｍｉｘ，ｓ．ｒ．ｏ．来函单方通知发行人要求解除交易合同并由公司承担相关损失。 经
公司及ＬＢＣｅｍｉｘ，ｓ．ｒ．ｏ．双方友好协商，公司聘请的瑞士律师按照瑞士法律拟定了《终止继续履行及和解
协议书》。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７日，公司、ＬａｓｓｅｌｓｂｅｒｇｅｒＧｍｈＨ及ＬＢＣｅｍｉｘ，ｓ．ｒ．ｏ．三方共同签署《终止继续履行及和解
协议书》，决定终止交易合同，并由公司向ＬＢＣｅｍｉｘ，ｓ．ｒ．ｏ．支付７７．１５万美元补偿金，由ＬＢＣｅｍｉｘ，ｓ．ｒ．ｏ．自行
负责后续设备的安装工作，公司已完成上述补偿金的支付。

根据和解协议约定，在支付补偿金后，合同项下设备的质量保证、安装、加固、调试、运行相关风险将由
ＬＢＣｅｍｉｘ，ｓ．ｒ．ｏ．自行承担，ＬＢＣｅｍｉｘ，ｓ．ｒ．ｏ．不得再向公司提出任何性质的索赔，公司向其支付的补偿金即为最
终和解。 各方互不就合同项下的义务再提起任何主张，也不得提起仲裁、诉讼或任何其他法律程序。

③客户方主张和解无效，公司不认可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２日，ＬＢＣｅｍｉｘ，ｓ．ｒ．ｏ．方向公司发送争议信，主张和解无效，要求公司与其进行新的谈判

并谋求新的解决方案。就该产品质量纠纷，公司聘请境外律师Ｂｒｕｎｏ Ｐａｓｑｕｉｅｒ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９日出具《法律
意见书》认为，发行人与ＬＢＣｅｍｉｘ，ｓ．ｒ．ｏ．已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７日达成和解，根据瑞士法律，认为该和解具有约
束力，ＬＢＣｅｍｉｘ，ｓ．ｒ．ｏ．方提出的“和解无效”的主张没有根据。 基于此，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８日向ＬＢＣｅｍｉｘ，ｓ．
ｒ．ｏ．方发送了回复函，主张和解协议有效，不认可ＬＢＣｅｍｉｘ，ｓ．ｒ．ｏ．方主张。

２０２１年５月３１日，ＬＢＣｅｍｉｘ，ｓ．ｒ．ｏ．方来函要求公司重新考虑其立场，并试图与公司进行新的和解谈判；
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０日，公司拒绝了ＬＢＣｅｍｉｘ，ｓ．ｒ．ｏ．方提出的和解谈判请求。

④客户方提起仲裁，公司积极应诉
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８日，ＬＢＣｅｍｉｘ，ｓ．ｒ．ｏ．及Ｌａｓｓｅｌｓｂｅｒｇｅｒ ＧｍｂＨ向国际商会秘书处提起了仲裁请求，认为公司

在设备安装过程中的焊接工程存在缺陷，且该缺陷不包含在和解协议中，请求仲裁庭：（１）判定《终止
继续履行及和解协议书》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或《终止继续履行及和解协议书》第３条不具有任何法
律效力， 并不减免被申请人需承担的焊接缺陷的责任；（２） 裁决发行人向ＬＢＣｅｍｉｘ，ｓ．ｒ．ｏ． 返还款项
１，５９０，０００美元及利息；（３）裁决发行人向ＬＢＣｅｍｉｘ，ｓ．ｒ．ｏ．支付损失赔偿金８，１６３，８３５．３０美元及利息；（４）
裁决发行人向ＬＢＣｅｍｉｘ，ｓ．ｒ．ｏ．及Ｌａｓｓｅｌｓｂｅｒｇｅｒ ＧｍｂＨ支付因本案程序产生的或与之相关的所有费用。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该案件尚处于仲裁过程中， 公司已经聘请了贝克·麦坚时律所
（Ｂａｋｅｒ＆ＭｃＫｅｎｚｉｅ）的Ｍｒ Ｆｒａｎｚ Ｓｃｈｅｎｋｅｒ 和 Ｍｓ 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ａ Ｈｉｒｓｉｇｅｒ、金杜律师事务所的Ｍｉｃｈａｅｌ Ｚｈａｎｇ以
及Ｍｒ Ｂｒｕｎｏ Ｐａｓｑｕｉｅｒ律师作为代理律师，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７日， 公司聘请的律师团队代表公司向国际商会仲
裁院递交了《答辩书》，认为对方的仲裁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并提出了明确的证据支持，请求驳回对方的
全部仲裁请求。 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７日，公司及仲裁对方共同指定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ｙ Ｍｕｌｌｅｒ教授担任本案首席仲裁员，
本案的三人仲裁庭已经组成，ＩＣＣ秘书处已将案卷移送仲裁庭。 目前本案正处于仲裁庭审理阶段。

⑤案涉设备现状
根据ＬＢＣｅｍｉｘ，ｓ．ｒ．ｏ．在《仲裁申请书》中的自述，其已于提起本案仲裁程序前（即２０２０年１１月至２０２１年

３月期间），在未提前通知发行人的情况下，以发行人交付的设备缺陷严重、无法修复且无法投入使用为
由，擅自拆除了全部设备，并将大部分设备部件作为废钢进行处理。

（３）仲裁案对于发行人的影响分析
①仲裁事项不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Ａ、仲裁案属于公司新市场拓展过程中出现的偶发性事件，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公司坚持走技术创新路线，不断研发新产品，并坚持发展海外市场，贯彻一带一路等国家政策，将

中国制造推向世界。 公司的产品已成功销往俄罗斯、东南亚、澳大利亚等国家及地区，并得到了海外客
户的充分认可，仲裁案涉及的捷克属于公司近年来拓展的新市场，在新产品、新市场的拓展中，可能会
因为遇到商业信用较低的客户、双方对技术指标的认定分歧，客户需求变化等导致双方出现争议，甚至
出现诉讼事项的风险，但属于偶发性事件（报告期内，除捷克仲裁案外，公司未发生其他海外销售的纠
纷事件），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对自身的产品仍保持充分信心，公司的业
务规模仍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盈利能力不断增强。

Ｂ、仲裁事项不涉及公司核心商标、专利、技术，对应产品收入占比低，不影响公司产品的正常销售
本次仲裁事项不涉及公司核心商标、专利、技术，不影响公司产品的正常销售。 涉及的石灰石处理

设备系公司固定式破碎筛分设备下的一款产品， 报告期内， 固定式破碎筛分设备的销售收入分别为
１，１９０．２４万元、２，１０６．９８万元及１，７０４．７６万元，占当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１．２１％、１．８８％及１．３５％，占比
较小。 本次仲裁申请人所主张的设备安装过程中焊接过程存在缺陷的问题，非设备本身的质量问题，而
是双方在设备安装过程中就设备安装问题产生的分歧，公司销售给其他客户的固定式破碎筛分设备亦
未出现质量纠纷情形。

Ｃ、公司在手订单逐年增加，业务稳步拓展
随着公司自身产品竞争实力的不断增强，公司的业务规模稳步发展，盈利能力不断增强，最近三

年，公司的营业收入从１００，３８６．００万元增加至１２８，４４２．３９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从３，１８７．０１
万元增加至１５，５４９．４０万元。 公司的在手订单逐年增加，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末，公司拥有的在手订单规模达
１３４，０００．３９万元，较报告期期初增长了３６．６２％，在手订单充裕，持续盈利能力较强，未受到仲裁事项的影
响。

②公司执行严格的产品质量控制措施，产品性能和品质得到市场充分认可
Ａ、公司与国内外知名客户建立了稳定合作关系，产品应用于国家战略工程
工程机械产品的质量是客户选择产品时极其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 公司产品通过严格的认证，已

成功与中国中铁、中广核、中国交建、东方雨虹、立邦、德高建材、快可美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建立了稳定
的合作关系，在行业内拥有了较高的知名度与美誉度。 公司产品已成功运用于港珠澳大桥、深圳大湾区
建设、中广核核电项目、最长沙漠高速公路（京新高速）等国家战略工程，在这些对产品性能与品质有更
严格要求的战略项目中经受住了考验。 中广核核电项目代表国产自主品牌搅拌站进入核电项目领域，
港珠澳大桥项目中公司的整形制砂设备运用于桥面铺装所需的集料生产线，代表了行业高水准的集料
加工技术。

Ｂ、公司制定了严格的产品质量控制措施，保障出厂的每台设备均为合格产品
公司严格遵守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建立了一套科学、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已通过ＩＳＯ９００１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制定了一系列设备质量管理制度，覆盖采购、生产、销售、运输、安装等全过程。公司精心
打造每一款产品，以品质为核心，任何一款产品从研发到推向市场都经过了长时间的试验，从而实现产
品的持续稳定运行。 发行人的部分产品，在下游用户已经稳定运行近２０年，大大超过了产品的正常使用
寿命，经受住了市场和时间的考验。 公司产品高质量、长寿命稳定运行的特点已经成为客户认同的关键
因素。

③在已签订明确和解协议的情况下，ＬＢ Ｃｅｍｉｘ， ｓ．ｒ．ｏ．提起本案仲裁程序存在众多不合理性
Ａ、ＬＢ Ｃｅｍｉｘ， ｓ．ｒ．ｏ．申请仲裁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诚信契约精神
在本次ＬＢ Ｃｅｍｉｘ， ｓ．ｒ．ｏ．申请仲裁前，双方经过多轮充分磋商且双方的外部律师、内部律师都介入

和解协议的磋商谈判过程，据此签订了明确的和解协议，公司已按照和解协议的约定足额支付了相应
的和解款，ＬＢ Ｃｅｍｉｘ， ｓ．ｒ．ｏ．也接受了公司的和解款。但ＬＢ Ｃｅｍｉｘ， ｓ．ｒ．ｏ．却在收取和解款项后单方面违背
和解协议的约定，否定协议的有效性并对公司提起仲裁程序，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国际商事交易中的契
约精神和诚实信用原则。

Ｂ、ＬＢ Ｃｅｍｉｘ， ｓ．ｒ．ｏ．申请仲裁的理由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
ＬＢＣｅｍｉｘ， ｓ．ｒ．ｏ．本次申请仲裁请求所依据的主要理由之一，即认为案涉设备存在焊缝缺陷，但针对

该缺陷的质疑对方实际已在和解协议签订前便明确提出，且经过双方多次沟通，在公司计划根据其需
求进行完善时，ＬＢ Ｃｅｍｉｘ， ｓ．ｒ．ｏ．却主动提出单方解除案涉合同，并经双方协商确定签署了最终和解协
议，在协议中明确约定设备后续的安装、加固、调试等风险均由ＬＢＣｅｍｉｘ， ｓ．ｒ．ｏ承担。 和解协议已就本案
项下争议达成全面、最终和解，且涵盖了焊接缺陷相关的问题，ＬＢ Ｃｅｍｉｘ， ｓ．ｒ．ｏ不应就此再向公司提出
任何性质的索赔。因此ＬＢ Ｃｅｍｉｘ， ｓ．ｒ．ｏ的仲裁理由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在此基础上的仲裁行为存
在不合理性。

Ｃ、ＬＢ Ｃｅｍｉｘ， ｓ．ｒ．ｏ．在仲裁中主张不合理的高额赔偿
本次仲裁案件所涉争议设备的合同金额仅为１５９万美元， 但对方实际索赔金额为９７５．３８万美元，远

超过合同金额本身。 而案涉设备在未安装完毕并投入使用前双方便签署和解协议终止了原合同的履
行，但对方却自行评估焊接缺陷对其造成的损害及利润损失等，向公司主张设备正常运行可能产生的
利润，其索赔金额不具有合理性，不排除其希望通过该仲裁程序，索要不合理的高额赔偿以谋求不正当
利益。

Ｄ、ＬＢ Ｃｅｍｉｘ， ｓ．ｒ．ｏ已自行拆除了相关设备钢结构，私自销毁本案关键证物
根据ＬＢ Ｃｅｍｉｘ， ｓ．ｒ．ｏ在《仲裁申请书》中的自述，其已于提起本案仲裁程序前（即２０２０年１１月至２０２１

年３月期间），在未提前通知发行人的情况下，以发行人交付的设备缺陷严重、无法修复且无法投入使用
为由，擅自拆除了全部设备，并将大部分设备部件作为废钢进行处理。 目前，已无法对设备钢结构进行
实地的第三方检测，其擅自破坏证物的行为存在明显不合理性。

④ＬＢ Ｃｅｍｉｘ， ｓ．ｒ．ｏ申请仲裁违背和解协议，公司败诉风险低
Ａ、对方提起的仲裁理由在和解协议签署前双方便已知悉，应包含在和解协议范围内
公司在执行本次设备的安装过程中，ＬＢ Ｃｅｍｉｘ，ｓ．ｒ．ｏ． 已就其认为的焊接工程的缺陷等问题与供公

司进行过沟通， 公司按照其要求进行了相应完善， 但在安装工程及完善工程尚未全部完成前，ＬＢ
Ｃｅｍｉｘ，ｓ．ｒ．ｏ．即主动提出终止协议，并最终经双方协商，签订了《终止继续履行及和解协议书》，约定终止
履行原协议。 故ＬＢ Ｃｅｍｉｘ，ｓ．ｒ．ｏ．所提焊接缺陷系为和解协议签署前，双方已充分知悉的内容，并非和解
协议签署后的新增事项。

因此，ＬＢ Ｃｅｍｉｘ，ｓ．ｒ．ｏ．依据焊接工程的缺陷而提起仲裁的理由不充分。
Ｂ、对方无视《终止继续履行及和解协议书》的约定而提起仲裁违背了契约精神且不具备合理性
根据《终止继续履行及和解协议书》约定，在支付补偿金后，合同项下设备的质量保证、安装、加固、

调试、运行相关风险将由ＬＢ Ｃｅｍｉｘ，ｓ．ｒ．ｏ．自行承担，ＬＢ Ｃｅｍｉｘ，ｓ．ｒ．ｏ．不得再向公司提出任何性质的索赔，
公司向其支付的补偿金即为最终和解，各方互不就合同项下的义务再提起任何主张，也不得提起仲裁、
诉讼或任何其他法律程序。

鉴于公司已按照《终止继续履行及和解协议书》 约定向ＬＢ Ｃｅｍｉｘ，ｓ．ｒ．ｏ． 支付了全部补偿金，ＬＢ
Ｃｅｍｉｘ，ｓ．ｒ．ｏ．本不得再向公司提出任何性质的索赔，但其无视《终止继续履行及和解协议书》的约定而提
起仲裁，并认为和解协议无效，该等行为违背了契约精神且明显不具有合理性。

Ｃ、瑞士律师Ｂｒｕｎｏ Ｐａｓｑｕｉｅｒ已出具《法律意见书》，明确和解协议的有效性
公司聘请的境外代理律师Ｂｒｕｎｏ Ｐａｓｑｕｉｅｒ于２０２１年７月２日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焊接工作系前

次和解协议签订前执行的工作，应包含在前次和解协议范围内，公司与ＬＢ Ｃｅｍｉｘ，ｓ．ｒ．ｏ．方已达成和解的
结论并未实质性改变，ＬＢ Ｃｅｍｉｘ，ｓ．ｒ．ｏ．方在仲裁请求中提出的论据缺少依据。

如上所述，在瑞士法律项下，《和解协议》仍具备有效性，ＬＢ Ｃｅｍｉｘ，ｓ．ｒ．ｏ．方提出的论点不成立。
⑤未决事项不会导致公司财务状况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Ａ、经过２０多年发展，公司已具备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经过２０多年发展，公司的业务不断发展壮大，盈利能力和资产规模已达到相当水平，使公司具备了

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最近三年，公司的营业收入从１００，３８６．００万元增加至１２８，４４２．３９万元，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从３，１８７．０１万元增加至１５，５４９．４０万元，资产总额从１１９，６６５．６２万元增加至１５９，０５７．４２万
元，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末， 公司的货币资金余额为２２，５８０．２１万元， 无银行借款， 在手订单金额达
１３４，０００．３９万元。基于前述，公司已具备较强的盈利能力和资金实力，同时有丰富的在手订单保障，使公
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应对新产品和新市场开发过程中遇到的潜在风险。

Ｂ、对方索赔金额较大更多系自身诉讼策略考虑，索赔金额合理性较低
本次仲裁案涉及赔偿的产品金额仅为１５９万美元，但对方实际索赔金额为９７５．３８万美元，主要系ＬＢ

Ｃｅｍｉｘ，ｓ．ｒ．ｏ．自行评估焊接缺陷对其造成损害及利润损失等，但尚未说明具体测算依据。考虑到案涉设备
在未安装完毕并投入使用前双方便签署和解协议终止了原合同的履行，但对方却要求公司赔偿设备正
常运行可能产生的利润，其索赔金额的合理性较低。

同时，根据公司的代理律师判断，其提出较高索赔要求，主要系自身诉讼策略考虑，希望通过大额
索赔给予公司足够压力，让公司能够妥协主动进行赔偿。

此外，参考公司已结案的深圳宏恒星案，深圳宏恒星虽然提出了大额赔偿要求，但在一审开庭审理
后，其主动找到公司寻求和解，并最终达成了小部分设备退货，剩余设备验收处理的和解协议，公司并
未进行任何赔偿， 而仅需考虑部分设备的退回的影响（针对设备退回计提了３８４．２３万元的存货跌价准
备）。 因此，若参考深圳宏恒星案例，假定本次仲裁案最终以退货形式了结，则预计公司需要计提的存货
跌价准备金额最高不会超过１，０００万元，较对方索赔金额大大减少。

Ｃ、极端情况下的仲裁赔偿，不会导致公司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
公司２０１９度、２０２０年度、２０２１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３，１８７．０１万元、１４，４８５．８３万

元、１５，５４９．４０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８，３２２．４６万元、
１３，５２７．６８万元、１４，０１２．４６万元，已具备相当的盈利能力，持续经营能力不断增强。 若按照极端情况假
设，公司败诉且按照对方要求的索赔的金额９７５．３８万美元进行赔付，公司仍符合《首发管理办法》规定的
发行上市条件。

Ｄ、公司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愿意承担本次仲裁判决而导致的赔偿责任
虽然基于瑞士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及公司、公司聘请的仲裁代理律师目前的判断，公司在ＬＢ

Ｃｅｍｉｘ，ｓ．ｒ．ｏ．仲裁案中败诉的风险极小，但理论上公司仍存在败诉的可能。为避免上述仲裁给发行人及未
来上市后的公众投资者造成损失，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方庆熙、陈桂华及方凯出具了承诺：“若公司因仲
裁案件败诉而需支付赔偿金及与裁决案相关的费用的， 本人将承担因此对发行人造成的全部经济损
失”。 公司近年来经营情况良好，保持了较高水平的分红，最近三年，实际控制人共取得直接分红金额
１．６０亿元，具备履行承诺的能力。 因此，即便本次仲裁公司败诉，公司也不会因此存在重大偿债风险，亦
不会对未来上市后的公众投资者造成损失。

（４）ＬＢ Ｃｅｍｉｘ，ｓ．ｒ．ｏ．在已经达成和解协议的情况下，重新提起仲裁且要求赔偿的金额大幅上升的原
因

根据Ｌａｓｓｅｌｓｂｅｒｇｅｒ ＧｍｈＨ及ＬＢ Ｃｅｍｉｘ，ｓ．ｒ．ｏ．（以下合称“ＬＢ Ｃｅｍｉｘ方”）向公司发送的争议信、函件及
ＬＢ Ｃｅｍｉｘ方向国际商会提交的仲裁请求，ＬＢ Ｃｅｍｉｘ方认为公司与ＬＢ Ｃｅｍｉｘ方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７日达成的
《终止继续履行及和解协议书》（以下简称“《和解协议》”）系“非正式解决办法”、《和解协议》没有约束
力，并声称公司销售的合同产品中的焊接缺陷已构成《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公约》项下的违约，因此，ＬＢ
Ｃｅｍｉｘ方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８日向国际商会提交仲裁请求，主张公司应向ＬＢ Ｃｅｍｉｘ方全额返还其已经收取的
《买卖合同》项下款项１，５９０，０００美元，同时全额赔偿由焊接缺陷引起或与之有关的所有损害，包括利润
损失，对应金额８，１６３，８３５．３０美元，因此，基于上述，本次赔偿金额上升主要系ＬＢ Ｃｅｍｉｘ方自行评估焊接
缺陷对其造成损害所涉及的金额较大所致。

针对ＬＢ Ｃｅｍｉｘ方的主张，公司聘请的境外代理律师Ｂｒｕｎｏ Ｐａｓｑｕｉｅｒ于２０２１年７月２日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 公司与ＬＢ Ｃｅｍｉｘ方已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７日达成和解，《和解协议》 根据瑞士法律具有约束力，ＬＢ
Ｃｅｍｉｘ方提出的“和解无效”的主张没有根据，其在仲裁请求中提出的论据缺少依据。

（５）同类产品及安装服务的情况
ＬＢ Ｃｅｍｉｘ， ｓ．ｒ．ｏ，仲裁案中的涉诉设备为固定式破碎筛分设备，报告期内，该类设备在公司整体营

业收入比例较小，具体合同金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收入确认时点 合同金额

２０１９年度 １，３９５．００

２０２０年度 ２，４９８．３１

２０２１年度 ２，０６２．００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末同类产品及安装服务的在手订单的合同金额为６，９４２．００万元， 占公司期末在手订单
金额的比例为５．１８％。

截至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８日，２０２１年１２月末固定式破碎筛分设备在手订单的执行情况如下：１、 一笔合同因
客户未及时履行付款义务，公司作为原告已胜诉，对应合同金额为６１５万元，已回款５７８万元；２、其余订
单均在正常履约中，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情形。

３、其他诉讼事项
①临汾市沙石金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诉讼案，一审判决公司胜诉
２０２２年２月，因临汾市沙石金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临汾沙石金”）未全部向公司支付设备

价款（尚欠５０４万元未支付）等原因，公司向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递交民事起诉状起诉临汾市沙石金，
请求法院判令临汾沙石金向公司返还案涉设备。 ２０２２年６月，在本诉基础上，临汾沙石金向泉州市丰泽
区人民法院递交民事反诉状提起反诉，声称其购买案涉设备后无法使用，请求法院判决公司承担其可
得生产利益损失２１，６９３，９７２元。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公司
胜诉，要求临汾沙石金向公司返还案涉设备，并判决驳回临汾沙石金的全部反诉诉讼请求。 截至本招股
意向书摘要签署日，临汾沙石金已提起上诉，但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尚未受理。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除上述事项外，公司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生产经营、经营成果、
声誉、业务活动、未来前景有重大影响的诉讼、仲裁事项。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情况

当事人 地址 联系电话 传真 经办人或联系人

发行人： 福建南方路面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高新产业园
体育街 ７００号 ０５９５－２２９１６７９９ ０５９５－２２９０１５５５ 万静文

保荐人（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福州市湖东路 ２６８号证券大厦 ０５９１－３８２８１８８８ ０５９１－３８２８１９９９ 田金火、吴文杰

发行人律师：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
务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７ 号北
京财富中心写字楼 Ａ座 ４０层 ０１０－５８７８５０１６ ０１０－５８７８５５６６ 张明远、沈诚敏

审计机构：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２２号
１幢外经贸大厦 ９０１－２２至 ９０１－２６ ０１０－６６００１３９１ ０１０－６６００１３９２ 张慧玲、黄思婕

资产评估机构： 厦门嘉学资产评
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高林中路 ５２３ 号
７０１单元、７０２单元、７０３单元 ０５９２－５８９７７０１ ０５９２－５８０４７６０ 赵德勇

股票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 ０２１－５８７０８８８８ ０２１－５８７５４１８５ －

拟上市的股票交易所： 上海证券
交易所 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证券大厦 ０２１－６８８０８８８８ ０２１－６８８０４８６８ －

二、本次上市的重要日期
初步询价日期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１日

刊登发行公告日期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６日

网上、网下申购日期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７日

网上、网下缴款日期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３１日

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发行结束后将尽快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投资者可以查阅与本次公开发行有关的所有正式文件。 备查文件目录如下：
（一）发行保荐书；
（二）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三）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四）经注册会计师鉴证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五）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六）公司章程（草案）；
（七）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时间
工作日上午９：００－１１：３０，下午１３：３０－１６：３０
三、查阅地点
投资者可以在下列地点查阅整套发行申请材料和有关备查文件。
１、发行人：福建南方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泉州市丰泽区高新产业园体育街７００号
电话：０５９５－２２９１６７９９
联系人：万静文
２、保荐人（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福州市湖东路２６８号证券大厦
电话：０５９１－３８２８１８８８
联系人：田金火

福建南方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19日


